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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突出热点。
丛书根据法律适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按照文件类别共分为二十余个分册，其内容涵盖了宪法与公
民权、民事、物权、合同、侵权赔偿、商事、公司、金融、经济、土地管理、房地产、建筑、交通、
财税、劳动、社会保障、行政和刑事等诸多法律部门。

　　2.全面收录。
丛书全面收录了相关领域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布的法律、有关法律问
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
司法业务文件，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部门规章等。

　　3.方便实用。
丛书秉承《法律小全书》一贯的编辑宗旨，竭力为读者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实用信息，包括：(1)常用
的文书范本、典型案例和流程图表；(2)主体法律附加条文主旨及关联法规；(3)部分分册加收更具指
导意义的地方审判政策。

　　4.动态补。
为了适应法律的不断发展，本丛书还为读者提供最新法规资讯的增补服务，读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
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和内容，并且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详见增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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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土地管理
　综合
　土地监察与违法惩处
　土地利用规划
　耕地保护
二、房地产开发用地
　建设用地管理
　土地开发
　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安置
三、土地使用权管理
　土地使用权出让
　土地使用权划拨
　土地使用权租赁
　土地使用权抵押
　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与建设
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五、土地登记与权属纠纷
六、土地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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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五十六条【建设用途】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
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五十七条【临时用地】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
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
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第五十八条【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
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
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域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三）土地出让等有偿
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四）因单位撤销
、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
第五十九条【乡村建设用地规划及审批】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
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建设用地，应当符
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六十条【乡镇企业用地审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
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
，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
按照前款规定兴办企业的建设用地，必须严格控制。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按照乡镇企业的不同行业和经营规模，分别规定用地标准。
第六十一条【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审批】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
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六十二条【宅基地】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
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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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土地管理法小全书》编辑推荐：模范法典、业务必备：权威编纂：法学专家与实务界领先人士
精诚合作，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由法律专业出版机构强力推出。
创新体例：突破同类图书之编辑通例，于法律中附加条文丰富、主体法结合关联法规，同时收录该领
域的典型案例和文书范本。
极速检索：广泛收录该领域业务所需法规，科学分类，精致编排，尽呈检索之便。
增补服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并可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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